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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防災應變人員敘獎

原則 

一、依據農業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第十一點暨農業部

及所屬機關(構)公務人員獎懲標準表第三點第四款辦理。 

二、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以下簡稱本署）及所屬各

分署（以下簡稱各分署）執行年度防災應變及災後復建工

作，達成降低災害影響，加速災後復建等具體效益或任務

目標，為審酌相關人員工作績效，據以規範敘獎標準，特

訂定本原則。 

三、本原則適用人員、提報時機及方式如下： 

(一) 適用人員： 

包括本署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及支

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各分署土石流及大規

模崩塌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人員、本署與各分署緊急應

變聯絡人員及重大災害事件處理人員。 

(二) 提報時機及方式： 

每年一月前提報前一年度敘獎名單，其中應變輪值敘

獎由本署減災監測組彙整提報；緊急應變聯絡人員及

重大災害事件敘獎則由各分署自行研提敘獎名單送本

署減災監測組彙整陳報，並得與輪值敘獎分別辦理。 

四、防災應變及災後復建事蹟及敘獎標準如下： 

(一) 本署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緊急應變輪值人員、支

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及各分署土石流及大規

模崩塌災害緊急應變輪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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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署部分： 

(1) 執行長、副執行長輪值期間指揮應變、災情處

置及資源協調調度得宜，嘉獎一次。 

(2) 災害業務主辦、災害業務主管執行災害應變及

處置，圓滿達成任務，每人嘉獎二次。 

(3) 輪值主管、輪值人員等掌握即時災害狀況及應

變處理；後勤支援單位協助處理應變期間相關

業務，圓滿達成任務，每人嘉獎輪值次數二次

以上嘉獎一次，輪值次數四次以上嘉獎二次。 

2. 分署部分： 

(1) 分署長、副分署長、秘書等掌握轄區災害狀況、

執行災情評估、資源調度與處理，提供上級機

關決策資訊，每人嘉獎一次。 

(2) 災害業務主辦、災害業務主管執行災害應變及

處置，圓滿達成任務，每人嘉獎二次。 

(3) 輪值人員協助災情彙整、通報與災害應變，圓

滿達成任務者，輪值次數二次以上嘉獎一次，

輪值次數四次以上嘉獎二次。 

3. 支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輪值人員，協助災情彙整、

通報與災害應變，圓滿達成任務者，輪值次數二次

以上嘉獎一次，輪值次數四次以上嘉獎二次。 

(二) 本署及各分署緊急應變聯絡人員： 

本署及各分署緊急應變聯絡人員，即時掌握災害應變

期間或平日突發災害狀況，適時反映災情及處置者，

每人嘉獎一至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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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大災害事件： 

重大災害事件防災應變或後續復建作為處置得宜，即

時控制災情，減少災害影響層面，主辦復建工程或後

續災情處理人員及其主管嘉獎一至二次。 

五、因上級交辦、機關間橫向協助或極端災害事件等事由，執

行防災應變、災後復建等重要工作，能克服困難，工作績

效表現優異，有助提升本署整體績效或形象者，本署及各

分署得視個案情況，予以記功以上敘獎，且不受第三點之

提報時機限制，可適時提送本署減災監測組彙整陳報。 

六、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得視需要適時修正。 

 


